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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统筹城乡发展
———山东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规划处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始终是
关系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山东省紧紧

抓住国家开展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

少挂钩试点的有利时机，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高效能管理，积极探索挂钩试点新模式，既加快

了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又促进了节约集约用

地和耕地保护，走出了一条保护土地资源和保障科

学发展和谐统一的新路子。

１　完善机制规范有序推进挂钩试点工作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和

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

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

用地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地布

局更合理的土地整理工作。２００５年，国土资源部下
发了开展挂钩试点的意见，山东省抓住机遇，努力争

取，２００６年经国土资源部批复列为全国第一批试点
省市，在１８３个试点项目区中占据６６个，数量位居
全国第一。３年来，山东精心组织实施，共完成拆旧
复垦面积１４２０ｈｍ２，完成拆旧总任务的８３％；建新
地块使用周转指标１１６８ｈｍ２，尚有３２％的指标未使
用。工作中，建立完善机制体制，从严规范管理，各

项工作有序开展。一是建立联动推进机制。挂钩试

点工作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用地、

户籍管理、就业安置、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问

题，各试点市县都将挂钩试点定位为政府工程，建立

政府牵头、部门配合、上下联动、责任明确的工作机

制，推动了挂钩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二是建立规

范化管理机制。为严格规范挂钩试点工作，在全国

第一个实施了项目区省政府整体审批，第一个印发

了挂钩管理办法和验收办法，第一个编制了省级挂

钩规划和项目区规划编制规程，并指导各试点市县

建立了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实现了挂钩试点工作的

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三是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

挂钩试点项目区实施需要大量资金，各试点地区积

极筹措资金，形成了政府投资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

多元化融资机制。胶南市在幸福村搬迁改造中，需

安置村民５０户，４７８万元安置资金全部由市财政投
资。财政困难地区，则采用政府、集体、个人分别投

入来解决农民拆迁补偿安置。临沂市就在政府投入

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资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很好

地解决了启动资金来源。

２　因地制宜探索挂钩试点多种实现模式

为强化规划对挂钩试点工作的整体控制，按照

山东省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统筹安排试

点并合理组织试点项目区。各试点市县一方面将挂

钩试点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相结合，尊

重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把拆旧建新纳入各项规

划指导之下，一方面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自

然条件、经济水平、区域位置、民风民俗等差异，将试

点工作与城乡布局、城市发展、新农村建设、村庄整

治等工作相衔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探索形成了

多种土地整理模式：一是撤村并居式，即在城乡结合

部，将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城镇规划相结合，把分散

的自然村集中向城镇整体搬迁，建设多层楼房进行

安置，加快农民变市民步伐。济宁市任城区卞厂项

目区，就采用这一模式，新村建设按城市社区模式统

一规划，新增复垦耕地２６ｈｍ２。二是迁村并点式，
即在存在大量人口少、村庄分布密集的农村，按规划

在“中心村”集中建设住宅，解决搬迁村庄居民新增

住宅需求，几个村庄共用一套行政、商贸、文教、娱乐

等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容积率。兖州

市黄屯镇项目区，将零散分布的３２个村庄向中心村
集中，中心村用地仅占原村庄面积的４８％，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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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三是整体搬迁式，即

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偏远山区和地质灾害多发区，将

村庄逐步进行异地迁移，整体搬迁到经济条件好、发

展空间大的农村居民点，或选择适宜的地区建设独

立新村，并对老宅基地进行复垦还耕。四是拆旧建

新式，即对村庄原址进行拆迁改造，或由村中心向外

扩展建设，或在村边一角向里延伸，或在村边规划一

块启动土地，由外向内搬迁滚动建设，逐步形成新

村。章丘市向高村对旧村实施了西部改造、东部整

体搬迁工程，改善了农民居住条件，美化了村容村

貌，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３　以人为本维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

山东省在实施挂钩试点工作过程中，注重加强

试点政策的宣传解释，始终坚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

农民权益，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试点的积极性，

挂钩试点真正成为了一项“德政工程”和“民心工

程”。一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在挂钩试点中，为

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所有项目区选点布局

都实行听证论证，充分吸取当地农民和社会各界的

意见。项目区实施过程中，拆旧建新、复垦整理，以

及土地经营模式的选择，都经过村民委员会充分讨

论、村民代表表决等民主程序，凡涉及拆迁补偿安置

的，都实行公示。莱芜市鹏泉、风城项目区在组织拆

迁中，先对旧房进行评估，在评估和充分听取农民意

见的基础上制定补偿方案；单县根据房屋结构、使用

年限等情况，制定了６大类、１５个等级的补偿标准，
将评估补偿结果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章丘市演

马村拆迁中保留了个别不愿搬迁农户的住宅。二是

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严格按照国务院和国土资

源部规定，对被拆迁农民都进行足额补偿和妥善安

置，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保障其长远生计。全省试

点项目区内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耕地开垦费、土地有

偿使用费上缴省财政部分，都留给当地专项用于拆

旧区土地整理复垦，土地出让收入大部分都用于拆

迁安置和征地补偿，试点地区地方财政每亩补偿农

民的费用就达３万 ～５万元，使被拆迁农民真正享
受到了挂钩试点带来的实惠。

４　优化结构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山东省人多地少，耕地资源严重不足，有 ６个

市、４７个县人均耕地面积已逼近或低于联合国粮农
组织确定的０．０５３ｈｍ２（０．８亩）警戒线，耕地保护压
力巨大，同时山东省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高速发展

时期，建设用地需求量很大，土地供求矛盾十分突

出。而山东省建设用地总量的５０％集中在农村住
宅，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到城镇定居，农村空

闲房屋超过２０％的“空心村”多达８０００多个，大量
空闲房屋、闲置土地和废弃工矿用地得不到充分合

理利用，节约集约用地存在较大潜力。为有效化解

土地资源瓶颈约束和供需矛盾，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与各试点市县密切配合，针对全省农村村庄规模小、

数量多、分布凌乱的实际，引导农民适当向中心镇、

村集中，分类实施了村庄整理，项目区内村庄由１７８
个整合为９９个，彻底改变了农村村庄布局分散、土
地利用粗放的现象。同时，对腾出的旧宅基地进行

复垦，实施沃土工程，全省新增复垦耕地 ０．１７万
ｈｍ２，有的已划入基本农田进行保护，增加了有效耕
地面积。试点项目区还积极推广建设节地型住宅，

农民安置房用地仅为２５３．３３ｈｍ２，是试点前占地的
１８．５％，部分地区节约土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全
省试点项目区内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减少了１７３３．３３
ｈｍ２，大大提高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５　以城带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山东省第一批挂钩试点工作涉及１３个市的１８
个县，试点不仅解决了城市建设用地不足，更为重要

的是，通过开展挂钩试点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城

镇化、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实现了城乡统筹发

展、共同繁荣。一是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挂钩试点项目区内通过拆旧复垦，实现了耕地连片

和集中种植，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综合生产能

力，促进了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如临沂市

前西沂村将复垦新增的１３．３３余公顷耕地承包权流
转到远宇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产业化经营，村民即可

就近就业，村集体每年还可增加收入１４万元。各试
点地区通过拆旧增加了建设用地指标，由周转指标

形成的级差地租部分返还农民，如寿光市每户补贴

１０万元新建住房，农民能够较为轻松地改善居住条
件。截至目前，全省试点项目区共投入资金 １２亿
元，建设安置房１３７万 ｍ２，安置人口２．５万。项目
区新建村庄内，教育、卫生、文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完

备，水、电、气基础设施集中配置，居住、养殖、耕作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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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合理，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二是加快了

城乡一体化进程。挂钩试点地区针对城乡在土地和

资源方面的互补优势，认真落实以城带乡、以工补农

措施，利用节约出的土地建立产业聚集区，主动承接

农产品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促进了二、三产

业发展，增强了城镇的辐射带动功能，基础和公益设

施不断向农村延伸覆盖，形成了以城区为中心、小城

镇为重点的城镇网络体系，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

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住宅向小

区集中，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加快了

农民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变市民步伐，在更大范围内

实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村公共服务均衡化。三

是拓展了城镇建设和产业用地空间。山东省每年用

地需求相当于一个中小县的规模，“吃饭”和“建设”

矛盾突出。通过挂钩试点，在不减少耕地数量、不降

低耕地质量的前提下，已为挂钩试点项目区提供城

镇建设用地指标１７３３．３３ｈｍ２，并预留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面积４３．３３ｈｍ２，为经济发展争取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目前，全省挂钩试点项目区落户项目

２０２个，总投资１９２亿元，为当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增添了后劲。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我国特殊土地国情

下破解发展保障和土地保护问题的重要途径。山东

省３年来的挂钩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存在规
模小、周转慢、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下一步，山东省

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

关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精神，以城乡建设用地统

筹拉动城乡发展整体统筹，围绕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按照“取之于地、用之于民、

支持三农、服务发展”的要求，集中资金、集约投入，

加快土地整理和村庄改造工作，力争在２０２０年新一
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内，使能够改造的村庄得到

有效综合治理，整理增加有效耕地约１３．３３万 ｈｍ２，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３３３．３３万ｈｍ２，建成一批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小城镇，同步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一是坚持统筹

规划，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以土地利用规

划为统领，统筹城乡建设规划，合理安排中心城市、

县城、小城镇建设以及产业聚集、村落分布、农田保

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集中连片建设新村新居，

实施精细化管理，不断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

二是政府引导，多元投入。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政策激励、多元投入、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以

节约的用地指标为载体，以土地高效配置获取的级

差收益为保障，吸引金融和社会资金支持旧村改造

和新村建设。三是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挂钩试点工作的各个

环节都要经过民主程序；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稳步推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促进稳定。四是

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用地。按照“产权明

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要求，坚守耕

地红线，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通过挂钩试

点工作，统筹城乡发展，提高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

全，不断拓展释放土地利用空间，进一步促进全省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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